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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蘭潭國小112學年度校內語文競賽實施計畫

一、實施依據：112年全國語文競賽實施要點。
二、實施目的：
（一）提升學生語文能力與興趣、落實語文教育。

（二）提供學生表現語文專長的舞台與互相觀摩學習之機會。

（三）發掘本校具有語文長才之學生，進行長期培訓，提升學生語文競爭力，爭取對外比賽榮譽。

三、承辦單位：教務處
四、賽程表：
	比賽項目
	抽出場序
日期
	報到時間
	比賽時間
(暫定)
	比賽地點
	獎勵名額

	一~二年級寫字比賽（硬筆字）
	/
	10:20~10:30
	3/14（四）

8:40~10:10
	采潭樓二樓
104旁科任教室
	各年級 各項目取特優1~2名、優等1~2名、佳作若干(各年級參賽人數未達五人時，依實際參賽狀況給獎）

	三~五年級寫字比賽（毛筆字）
	/
	10:20~10:30
	3/12（二）
10:30~12:00
	達觀樓
三樓視聽教室
	

	三~五年級

作文比賽
	/
	8:30~8:40
	3/12（二）
8:40~10:10
	達觀樓
三樓視聽教室
	

	三~五年級

國語字音字形比賽
	/
	8:30~9:10
	3/14（四）

10:30~10:40(三四年級)

10:50~11:00(五年級)
	達觀樓
三樓視聽教室
	

	四~五年級

閩語字音字形比賽
	/
	9:20~9:30
	3/14（四）

11:20~11:35
	達觀樓
三樓視聽教室
	

	四~五年級

客語字音字形比賽
	
	
	
	
	

	二年級

國語朗讀比賽
	/
	8:30~8:40
	3/18（一）
8:40~10:10
	達觀樓
三樓視聽教室

	

	三年級

國語朗讀比賽
	2/29(四)

地點：星空森鄰
	      10:20~10:30
	3/11（一）
10:30~12:00
	
	

	四年級

國語朗讀比賽
	
	8:30~8:40
	3/12（二）

13:30~15:00
	
	

	五年級

國語朗讀比賽
	
	      10:20~10:30
	3/13（三）
8:40~10:10
	
	

	三年級

說故事比賽
	
	13:20~13:30
	3/14（四）

13:30~15:00
	達觀樓
三樓視聽教室

	

	四年級

國語演說比賽
	
	13:20~13:3
	3/13（三）
10:30~12:00
	
	

	五年級
國語演說比賽
	
	13:20~13:3
	3/11(一)
13:30~15:00
	
	

	四、五年級

閩南語朗讀比賽
	
	10:20~10:30
	3/15（五）
10:30~12:00 
	達觀樓
      三樓視聽教室
	

	四、五年級

閩南語情境式
演說比賽
	
	13:20~13:30
	3/15（五）
13:30~15:00
	
	

	三~五年級

客語朗讀及情境式演說比賽
	
	13:20~13:30
	3/18(一)
13：30~15：00
	達觀樓
三樓視聽教室
	


	組別/項目
	時限
	競賽規則
	競賽評判標準

	（一）朗讀
	國語
	四
分鐘
	1.國語以語體文為題材；閩南語、客家語篇目內容事先公佈。
2.二年級國語朗讀從二下國語選文四篇預先練習，當場抽題後五分準備。中年級以上當場抽題後有八分鐘準備時間，選手可帶字典、鉛筆等。
3.國語朗讀題目於每位競賽員登臺前十分鐘，當場親手抽定。
4.閩南語及客家語朗讀自選題。

5.朗讀時間到時聞響鈴即下台。（未讀完不
扣分）
	1.語音（發音、聲調）：45％。
（以一字多音審訂表為主）
2.聲情（語調、語氣）：45％。
3.臺風（儀容、態度、表情）：10％。

	
	閩南語
	
	1. 
	

	
	客家語
	
	2. 
	

	（二）寫字
	硬筆字
	五十

分鐘
	1.書寫內容以學習過之課文為範圍（含習寫字與認讀字），題目當場以打字稿公布。

2.用紙為A4影印紙、有格，共64字，不寫注音。

3.一律以現場所提供之鉛筆書寫。
	硬筆字：

1.筆勢與功力：60％。
2.整潔與美觀：40％。
3.正確與迅速：錯別字或漏字每字均扣標準分數三分，未及寫完者，每少寫一字均扣標準分數二分。
書法：

1.筆法：50%
2.結構與章法：50%
3.正確與迅速：錯別字或漏字每字均扣標準分數三分，未及寫完者，每少寫一字均扣標準分數二分。

	
	毛筆字
	
	1.事先公布書寫內容供練習，比賽時以打字稿公布。

2.書寫有格28字。
3.一律以傳統毛筆書寫楷書。
	

	（三）作文
	九十

分鐘
	1.題目當場公布

2.不得用詩歌韻文寫作，並須詳加標點符號。

3.可用藍或黑色原子筆，以及鉛筆書寫。
4.僅中年級可使用字典。
	1.內容與結構：50％。
2.邏輯與修辭：40％。
3.字體與標點：10％。

	（四）演說
	國語
	四至五

分鐘
	事先公佈指定題目數個，請自行選題參賽。演說時間4-5分鐘。
	1.語音（發音、語調、語氣）：40％。
2.內容（思想、結構、詞彙）：50％。
3.臺風（儀容、態度、表情）：10％。
4.時間：超過或不足時，每半分鐘扣均一標準分數一分，未足半分鐘，以半分鐘計。

	
	閩南語
情境式
演說
	二至三分鐘
	事先公佈指定題目一~數個，可擇一參賽，演說時間2-3分鐘，並接受評審現場問答。
	1.整體表現：演說內容完整充實，舉例生活化，表現大方自在。
2.表達流暢：口齒清晰流暢，語音正確，用詞精準。
3.深具創意：內容切合主題，觀點看法有獨特見解。
4.從容自信：態度從容，表情自然，侃侃而談，具說服力。
5.生動自然：用詞活潑，內容生動，肢體動作自然合宜。
6.對答如流：依據提問回答自然流暢，言之有物，敏捷流利。

	
	客家語
情境式
演說(採推薦參賽訓練)
	
	
	

	（五）
字音字形
	三-五年級國語
	十
分鐘
	1.國語字音及字形各100題。

2.限用藍或黑色原子筆書寫，字跡潦草及
塗改的答案不計分。
	一律書寫標準字體，每字○．五分，塗改一律不計分。

	
	四~五年級閩語
	十五
分鐘
	1.閩語字音及字形各100題。

2.限用藍或黑色原子筆書寫，字跡潦草及塗改的答案不計分。
	

	
	四~五年級

客語
	十五
分鐘
	1.客語字音及字形各100題。

2.限用藍或黑色原子筆書寫，字跡潦草及塗改的答案不計分。
	

	（六）
說故事
	三年級
	三~五
分鐘
	1.參賽者就品德教育相關主題自行尋適當題材發揮。

2.說故事時應清楚點出所要闡述的品德教育主題。 
	1.語音（發音、語調、語氣）：35％。
2.內容（故事性、教育性）：35％。
3.臺風（儀容、態度、表情）：30％。
4.時間：超過或不足時，每半分鐘扣均一標準分數一分，未足半分鐘，以半分鐘計。


五、競賽規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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